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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篇˙總　論

第一篇

總　　論

主題一

法律制定、廢止

法律得定名為法、律、條例或通則。命令得定名為規程、規則、細則、

辦法、綱要、標準或準則。

憲法第 170 條：「本憲法所稱之法律，謂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

律。」

法規明定自公布或發布日施行者，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發

生效力（公布當天算第一天）。

法規特定有施行日期，或以命令特定施行日期者，自該特定日起發生效

力。

法規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廢止之：「一、機關裁併，有關法規無保留之

必要者。二、法規規定之事項已執行完畢，或因情勢變遷，無繼續施行

之必要者。三、法規因有關法規之廢止或修正致失其依據，而無單獨施

行之必要者。四、同一事項已定有新法規，並公布或發布施行者。」

法律之廢止，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命令之廢止，由原發布機關

為之。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失效。

法規定有施行期限者，期滿當然廢止，應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法規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修正之：「一、基於政策或事實之需要，有增

減內容之必要者。二、因有關法規之修正或廢止而應配合修正者。三、

規定之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已裁併或變更者。四、同一事項規定於二以

上之法規，無分別存在之必要者。」

我國法律案需經三讀會的討論、通過：第一讀會由主席朗讀議案以後，

即應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第二讀會，依次或逐條提付討論，第三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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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發現內容相互牴觸時，得對內容重付討論外，僅得作文字修正。

法律定有施行期限，主管機關認為需要延長者，應於期限屆滿一個月前

送立法院審議。

法規條文應分條書寫，冠以「第某條」字樣，並得分為項、款、目。項

不冠數字，空二字書寫，款冠以一、二、三等數字。

下列事項應以法律定之：「一、憲法或法律有明文規定，應以法律定之

者。二、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者。三、關於國家各機關之組織者。四

、其他重要事項之應以法律定之者。」（法律保留原則）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法規定有施行期限者，期滿後該法規效

力如何？

效力未定 當然廢止

待有新法規時，始廢止 續延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3 條：「法規定有施行期限者，期滿當然廢止

，不適用前條之規定。但應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B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基於法律授權所訂定之行政命令，須即

送何機關審查？

立法院 行政院 總統 司法院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條：「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
定之命令，應視其性質分別下達或發布，並即送立法院。」

A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94 條規定：「本法自公布日施行」；總統於民

國 80年 6月 29日公布該法律，請問社會秩序維護法何時生效？

 80年 6月 29日  80年 6月 30日
 80年 7月 1日  80年 7月 3日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3 條：「法規明定自公布或發布日施行者，自
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發生效力。」公布當天算第一天，

民國 80 年 6 月 29 日公布，第三日起發生效力，80 年 7 月 1 日生

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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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何者係憲法本文第 170 條所稱之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

高雄市公共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

地方稅法通則

臺北市地政講堂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教師法施行細則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條：「法律得定名為法、律、條例或通則。」

B

法規明定廢止者，得僅公布或發布其名稱及施行日期，該法規並自

何時起失效？

自指定之廢止日起失效

自公布或發布日起失效

自指定之廢止日起，至第三日起失效

自公布或發布日起，至第三日起失效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2 條：「法律之廢止，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
公布（Ⅰ）。命令之廢止，由原發布機關為之（Ⅱ）。依前二項程

序廢止之法規，得僅公布或發布其名稱及施行日期；並自公布或發

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失效（Ⅲ）。」

D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法規定有施行期限者，關於該種法規之廢止，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期滿一個月後廢止

期滿當然廢止

期滿三日後廢止

期滿後須經立法院通過以及總統公布，始為廢止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3 條：「法規定有施行期限者，期滿當然廢止

，不適用前條之規定。但應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B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法律之廢止，應經何種程序？

行政院通過，總統公布 司法院通過，總統公布

考試院通過，總統公布 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

D

法規條文中，冠以（一）、（二）、（三）等數字者，稱之為：

條 款 項 目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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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8條第 1項：「法規條文應分條書寫，冠以『第
某條』字樣，並得分為項、款、目。項不冠數字，空二字書寫，款

冠以一、二、三等數字，目冠以（一）、（二）、（三）等數字，

並應加具標點符號。」

立法院制定法律後，由下列何者公布？

立法院 行政院 司法院 總統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4條：「法律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

D

關於法規之廢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機關裁併，以致法規無保留之必要，此乃法規廢止事由之一

法律之廢止，程序上無須由總統公布

行政命令之廢止，由原發布機關為之

法規定有施行期限者，期滿後當然廢止，惟程序上仍應由主管機

關公告之



法律之廢止，程序上仍須由總統公布。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2 條第
1項：「法律之廢止，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

B

有關法規範的制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關於國家各級機關之組織，均得由主管機關依職權定之

法律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

下級機關之命令不得牴觸上級機關之命令

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以命令定之



錯誤，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條規定，關於國家各級機關之組織
，應以法律定之。

A

命令定有施行期限，主管機關認為需要延長者，應如何處理？

應於期限屆滿一個月前，由原發布機關發布之

應於期限屆滿一個月前，由原發布機關即送立法院審議之

應於期限屆滿一個月前，由行政院即送立法院審議之

應於期限屆滿一個月前，由立法院送總統發布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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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命令定有施行期限，主管
機關認為需要延長者，應於期限屆滿一個月前，由原發布機關發布

之。

法規規定之事項已執行完畢，無繼續施行之必要者，應如何處置？

廢止該法規 暫停該法規

訂定過渡條款 該法規當然失效

A

下列何者，不屬於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1 條所規定之法規廢止的原

因？

機關裁併，有關法規已無保留之必要者

同一事項，已有公布施行之新法規者

法律有漏洞者

法規規定之事項已執行完畢者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1 條：「法規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廢止之：一
、機關裁併，有關法規無保留之必要者。二、法規規定之事項已執

行完畢，或因情勢變遷，無繼續施行之必要者。三、法規因有關法

規之廢止或修正致失其依據，而無單獨施行之必要者 。四、同一

事項已定有新法規，並公布或發布施行者。」

C

命令之廢止由何機關為之？

最高行政法院 原發布機關

檢察機關 最高法院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2條：「命令之廢止，由原發布機關為之。」

B

原發布命令之機關已遭裁併者，該「命令之廢止或延長」應如何解

決？

由行政院相關部會統籌

由立法院相關委員會討論

由業務承受機關或其上級機關為之

由法務部辦理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5 條：「命令之原發布機關或主管機關已裁併
者，其廢止或延長，由承受其業務之機關或其上級機關為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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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甲法第 10 條規定準用乙法第 9 條之規定，當後者修正後，應

如何適用？

由法官決定

準用乙法第 9 條修正前之規定

準用對當事人較為有利之規定

準用乙法第 9 條修正後之規定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7 條：「法規對某一事項規定適用或準用其他
法規之規定者，其他法規修正後，適用或準用修正後之法規。」

D

下列何種法規範，不屬於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 條所稱的「命令」？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 大學法施行細則

違章建築處理辦法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

D

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 條規定，各機關依其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

訂定之命令，於分別下達或發布之後，應即送何機關？

司法院 立法院 行政院 監察院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條：「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
定之命令，應視其性質分別下達或發布，並即送立法院。」

B

下列何者不是由總統所發布？

緊急命令 法規命令 戒嚴令 特赦令



法規命令是行政機關發布。法規命令係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

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B

有關法律在國家領土外效力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本國軍艦在公海上適用本國法

本國商船在公海上適用本國法

駐在外國之本國使館，不受駐在國法律之管轄

所有船舶在他國領海均仍適用其本國法



錯誤，船舶在他國領海應適用該國法律。一國法律關於地的效力

，以行使於該國之領土主權範圍內法域為原則，而不能及於他國領

域，領域包含領陸、領海、領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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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何者為法規修正之原因？

同一事項已定有新法規，並公布或發布施行者

基於事實之需要，有增減內容之必要者

法規規定之事項已執行完畢

機關裁併，有關法規無保留之必要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0 條：「法規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修正之：一
、基於政策或事實之需要，有增減內容之必要者。二、因有關法規

之修正或廢止而應配合修正者。三、規定之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已

裁併或變更者。四、同一事項規定於二以上之法規，無分別存在之

必要者。法規修正之程序，準用本法有關法規制定之規定。」

B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法規條文「依序」得分為下列何者？

條、項、款、目 條、目、款、項

條、款、項、目 條、項、目、款

A

下列何者並非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 條明定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

關於國家各機關之組織者

關於國家之重大政策者

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者

其他重要事項之應以法律定之者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條：「左列事項應以法律定之：一、憲法或法
律有明文規定，應以法律定之者。二、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者。

三、關於國家各機關之組織者。四、其他重要事項之應以法律定之

者。」

B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關於法律之廢止及失效，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律之廢止，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

命令之廢止，由原發布機關為之

公布後廢止之法律，自公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失效

法規定有施行期限者，期滿後，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三

日起失效



法規定有施行期限者，期滿後當天午夜 12 點後失效，中央法規標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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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法第 23 條：「法規定有施行期限者，期滿當然廢止，不適用前
條之規定。但應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主題二

命令訂定、種類

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應視其性質分別下達

或發布，並即送立法院。

命令不得牴觸憲法或法律，下級機關訂定之命令不得牴觸上級機關之命

令（法律優越原則）。

命令之廢止，由原發布機關為之。得僅公布或發布其名稱及施行日期；

並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失效。

法規命令，係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

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法規命令之訂定，除由行政機關自行草擬者外，並得由人民或團體提議

為之。

緊急命令係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

變故，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發布。其效力可以暫時取代或變更法律。

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為國民教育法授權訂定之授權命令（法規命令）。

法規命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一、牴觸憲法、法律或上級機

關之命令者。二、無法律之授權而剝奪或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者。三

、其訂定依法應經其他機關核准，而未經核准者。」

法律優越原則：指下位階法規不得牴觸上位階法規。所以命令不得牴觸

憲法或法律。

行政規則，係指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

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

抽象之規定。

行政規則包括下列各款之規定︰「一、關於機關內部之組織、事務之分

配、業務處理方式、人事管理等一般性規定。二、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

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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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基準。」

行政規則應下達下級機關或屬官。行政機關訂定解釋性及裁量性之行政

規則，應由其首長簽署，並登載於政府公報發布之。

有效下達之行政規則，具有拘束訂定機關、其下級機關及屬官之效力。

行政規則得由原發布機關廢止之。

下列何者非中央法規標準法所稱之「法律」？

電業法

離島建設條例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

地方稅法通則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條：「法律得定名為法、律、條例或通則。」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為命令。

C

依照中央法規標準法，下列何者並非行政機關發布命令之名稱？

辦法 標準 條例 準則

C

關於緊急命令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緊急命令係總統直接依憲法授權所發布

緊急命令具有暫時替代或變更法律之效力

緊急命令須具體明確而不得授權執行機關以命令為補充規定

總統發布緊急命令須經立法院追認



錯誤，依釋字第 543號解釋，緊急命令係總統為應付緊急危難或
重大變故，直接依憲法授權所發布，具有暫時替代或變更法律效力

之命令，其內容應力求周延，以不得再授權為補充規定即可逕予執

行為原則。若因事起倉促，一時之間不能就相關細節性、技術性事

項鉅細靡遺悉加規範，而有待執行機關以命令補充，方能有效達成

緊急命令之目的者，則應於緊急命令中明文規定其意旨，於立法院

完成追認程序後，再行發布。此種補充規定應依行政命令之審查程

序送交立法院審查，以符憲政秩序。

C

下列何者僅屬行政規則，並非法規命令？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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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法施行細則

土地稅減免規則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人才延攬方案經費審查作業要點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人才延攬方案經費審查作業要點為行政規

則。

行政法上之法規命令，如果牴觸法律，其效力為：

有效 無效 得撤銷 效力未定



行政程序法第 158條：「法規命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一
、牴觸憲法、法律或上級機關之命令者。二、無法律之授權而剝奪

或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者。三、其訂定依法應經其他機關核准，

而未經核准者。」

B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實施面談辦法之法律性質為何？

法律 行政規則 法規命令 職權命令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實施面談辦法係「入出國及移民法」授權訂

定之法規命令。

C

下列何者非屬各機關發布之命令層級的規範？

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組織通則

監察院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 地方立法機關準則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條：「法律得定名為法、律、條例或通則。」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組織通則為法律。

B

原發布命令之機關已遭裁併者，該「命令之廢止或延長」應如何解

決？

由行政院相關部會統籌

由立法院相關委員會討論

由業務承受機關或其上級機關為之

由法務部辦理



C




